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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举 报 人
反映西热图
嘎查东侧 500
米 7000 亩种
草 地 内 有 3
眼井，2018 年
至今有人就
将二胺化肥
和尿素投放
至 3 眼 井 严
重污染嘎查
地下水。

2024 年，
通辽奈曼旗
大镇和平村
内蒙古兴固
科技有限公
司非法填埋、
露天堆放固
废，运输固废
的过程中扬
尘污染。

2025 年 3
月起，通辽市
科尔沁区河
西街道坤都
庙村子午线
物流公司天
天在老煤炭
市场卸煤、装
煤，噪音、粉
尘污染。

通 辽 市
科尔沁区木
里图镇工业
园区奥鑫化
工有限公司
生产硫酸钾，
冒黑烟，气味
刺鼻难闻，且
带有腐蚀性，
影响周边居
民生产生活。

通 辽 市
科尔沁区清
河镇前曹村
崔某某妹夫
占用林地，建
设养猪场，占
地约20亩。

扎鲁特旗
鲁北镇乌额格
其林业分场
2015 年 之 前
侵占并破坏其
60 余亩林地
用于耕种农作
物；2021 年郑
某某种植农作
物面积不是
272.18 亩。

通辽市科
尔沁左翼后旗
阿都沁苏木，
2022 年 苏 木
以引进项目为
由引水倒灌，
将伊和浩坦塔
拉嘎查西南侧
400 亩防护林
破坏，目前仍
为水滩不能补
种树木。

行政
区域

通辽市
扎鲁特
旗

通辽市
奈曼旗

通辽市
科尔沁
区

通辽市
科尔沁
区

通辽市
科尔沁
区

通辽市
扎鲁特
旗

通辽市
科尔沁
左翼后
旗

问题
类型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涉及公
共利益
的生态
环境问
题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扎鲁特旗林草局、水务局、农牧局、生态环境分局和道老杜苏木人民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了实地调查。“西热图嘎查东侧500米

7000亩种草地内有3眼井”情况属实，3眼井实际控制面积为1450亩。该地块是扎鲁特旗牧源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于2013年从西热图嘎
查牧户流转的天然牧草地，联合调查组通过对当时扎鲁特旗牧源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现场负责生产作业的包某某询问得知，该合作社在
2013年至2017年生产经营期间，施肥方式为：每个作业圈（喷灌圈）配备1个施肥罐，配备施肥罐时间与2013年生产作业时间同步，2013
年以前该地块未进行过施肥。施肥阶段将尿素、化肥等固体肥混合至施肥罐内，通过抽水泵将地下水抽入施肥罐中，混合完毕后将肥料
注入喷灌设施进行施肥作业。2018年至2020年该种草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停产期间该公司所有设备（包括水井）全部停用。

2021年复工生产时，合作社与中化现代农业合作，施肥方式为：由中化现代农业购买液体肥，直接加入施肥罐内，不再使用抽水融合
施肥。2022年扎鲁特旗牧源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将该地块转包给张某某经营，联合调查组对该地块现场负责生产作业的马某某询问得
知，2022年至2023年施肥方式为：每口井都配备了施肥罐，固体肥加入施肥罐溶解后进行施肥。2024年张某某与中化现代农业公司合
作，联合调查组对该地块现场负责生产作业的包某某询问得知，施肥方式为：使用液体肥直接加入施肥罐内施肥作业。经询问，经营期间
不存在向井内投放二胺化肥和尿素等情况，现场也未发现投放二胺化肥和尿素的痕迹。2025年该地块未开展种植生产作业。

针对“严重污染嘎查地下水”的问题，通过现场走访调查取证，未发现向井内投放二胺化肥和尿素等情况。现扎鲁特旗分局已于6月
26日委托内蒙古宇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该3眼井进行水质取样检测，正在进行检测。

1.关于“2024年，通辽奈曼旗大镇和平村内蒙古兴固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填埋、露天堆放固废”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核实，内蒙古兴固科技有限公司纳米微晶新材料项目于 2022年初开工建设，2022年 8月一期生产线投产。企业已通

过项目环保设施自主验收，取得排污许可。群众反映的“填埋、露天堆放固废物”为：晶化窑后成品前进行的切割、磨边废料和循
环水池产生的渣（为白色固体，呈湿润、细砂状）。按照项目环评报告要求，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深加工磨边、抛光产生的固废作
为原料回用生产。

2025年 5月 27日，通辽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接到投诉人反映“内蒙古兴固科技有限公司露天堆放固体废物、非法
填埋固体废物，建筑垃圾未覆盖产生扬尘污染”的信访问题。2025年 5月 30日，通辽市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对投诉事项进行了现
场调查核实。现场核实过程中未发现固废露天堆放问题，通过调用钩机对投诉人指认的二期在建厂房南侧临时施工路面进行
挖掘，发现路面下 50厘米深度有大约 15厘米厚度的白色填埋物作为路基中间垫层使用。施工路面长约 60米左右，宽约 13米。
执法人员通过现场调查情况和《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判断其填埋的是生产切割、磨边废料，是否对环境存在影响，需要进行
检测。2025年 6月 24日，奈曼旗联合调查组通过实地核查和无人机飞行航拍，未发现企业厂区内存在露天堆放固体废物的问
题，切割、磨边废料存储在全封闭固废存储场。奈曼旗分局按照通辽市生态环境局的意见，于 6月 27日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
行了填埋物的取样，预计 7月 6日出具检测报告。

2.关于“运输固废的过程中扬尘污染”问题部分属实。
该公司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项目基本建设内容包括道路硬化，施工期大气环境影响分析要求“施工现场及附近道路应保持

每天洒水 4～5次；加强土方表面压实及定期喷水；运土方、渣土的车辆应封闭，防止遗撒”。2025年 1月 10日，内蒙古宏智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验收检测报告显示，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要求。

2025年 6月 24日，奈曼旗联合调查组对现场进行核查，企业厂区道路基本完成了硬化，由于一期 2号线及深加工项目正在
进行土建施工，洒水抑尘措施不到位，车辆在通过时仍然存在扬尘问题。2025年 6月 25日，奈曼旗委托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测
总站通辽分站对该公司开展了无组织颗粒物检测。

1. 关于“河西街道坤都庙村子午线物流公司天天在老煤炭市场卸煤、装煤”问题属实。
经核实，群众反映的“子午线物流公司”营业执照名称为通辽市子午线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午线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姚某。2024 年 7 月，子午线公司租赁了原开发区煤炭市场内万宏公司 2 条铁路专运线（租赁期 3 年），2025 年 1 月
7 日，姚某以个人名义购买了原开发区煤炭市场内中荣公司土地（含 1 条铁路专运线），自 2024 年 7 月开始，在原开发区煤
炭市场从事倒装、运输业务，专运线距最近的村屯直线距离约 710 米。

该企业利用呼铁公司铁路、集装箱将煤炭运输至原开发区煤炭市场，使用翻转设备采取不落地的方式将煤炭倒装至
沈铁公司的集装箱，通过汽运方式将集装箱运至通辽铁路物流中心，再利用沈铁公司铁路发往全国各地。对照《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版），子午线公司目前采取不落地倒装的形式装卸煤炭，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管理。

目前，子午线公司采购了 2000 个自备集装箱，已投运 1000 个，2025 年 7 月 1 日起将全部使用自备集装箱运输，转运过程
将不再使用翻转设备倒装。

2. 关于“噪音、粉尘污染”问题部分属实。
6 月 24 日下午，工作人员实地核查期间，子午线公司有 1 列货运列车到达，载有 100 个集装箱（约 3000 吨煤炭），正在进

行倒装，倒装过程有粉尘产生，倒装设备上采取了集尘布罩防尘措施。在车辆运输过程中，有道路运输扬尘产生，2024 年 7
月，子午线公司采购了 1 辆洒水车、1 辆雾炮车以及 1 辆清扫车，用于减少倒装、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扬尘。在倒装和运输过
程中，倒装设备和运输车辆产生噪声。

2025 年 6 月 25 日，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委托内蒙古大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子午线公司购买、租赁的 3 条专运
线周边的噪声、粉尘进行了检测，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在上风向设置 1 个点位、下风向设置 3 个点位，监测结果符合《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要求。经走访附近村民，均表示没有噪声和粉尘污染的情况。

经查，该问题属实。
举报人所反映的奥鑫化工有限公司位于科尔沁工业园区东南侧，成立于 2014 年 4 月，一期、二期生产硫酸钾项目分别

于 2016 年 7 月、2023 年 4 月投入运行，主要产品为硫酸钾肥、副产品为盐酸，环评、排污许可等手续齐全，处于正常生产状
态。

经调查核实，企业以氯化钾和浓硫酸为原料，在曼海姆反应炉中，生成硫酸钾和氯化氢气体。生成的硫酸钾粗料经粉
碎、石灰中和得硫酸钾成品；氯化氢气体以稀盐酸水吸收后制得工业盐酸产品。

有组织排放方面，企业具有 4 个有组织废气排放口，一是尾气净化塔排放口 1 个，以天然气为燃料的曼海姆炉产生的
烟气、清炉废气通过氢氧化钠净化塔处理后经 25 米高排气筒有组织排放。二是降膜吸收器尾气排放口 2 个，反应炉废气
通过石墨冷却器+三级串联降膜+四级水喷淋+活性炭、过滤树脂循环槽吸附处理后分别经 25 米高排气筒有组织排放。
三是破碎尾气排放口 1 个，破碎硫酸钾粗料废气通过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 20 米高排气筒有组织排放。符合环评及排污许
可要求。无组织排放方面，各类储罐产生的无组织废气通过管道统一收集，经吸收塔净化后排放。符合环评及排污许可
要求。

通辽市生态环境局已委托有资质第三方开展废气监测，根据监测结果，有组织废气二氧化硫监测结果符合《工业炉窑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标准限值要求，达标排放，颗粒物超标排放，因此可能存在冒黑烟现象；氮氧化物、硫酸雾监测结果
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标准限值要求，达标排放，氯化氢超标排放，因此可能具有腐蚀性及刺鼻气味。厂界方
面，颗粒物监测结果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标准限值要求，达标排放，氯化氢超标排放。

根据测量，距离该企业最近村屯为西花灯嘎查，直线距离约 1.7 公里，气压、风向等特定条件下不排除对周边村民产生
影响。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群众反映的“崔某某妹夫”实为清河镇前曹村党支部副书记崔某某妹夫孙某甲。投诉地块位于前曹村村南，实测面积

20.02 亩，土地性质为设施农用地。该地块于 2002 年由村集体以荒地合同发包给王某某、刘某某，于 2005 年经清河镇政府
审批用于发展养殖业，后通过口头协议转包至孙某甲，孙某甲之子孙某乙于 2009 年注册成立通辽市科尔沁区清河镇前曹
村鑫源养猪场。经现场实地勘测数据与国土二调、国土三调及 2019 年林保图数据进行叠加比对，该地块不存在占用林地
情形。

综上，“建设养猪场，占地约 20 亩”属实，“占用林地”不属实。

1. 关于“2015 年之前侵占并破坏其 60 余亩林地用于耕种农作物”问题部分属实。
经比对 2010 年至 2017 年间林保数据显示，被投诉人郑某某承包的耕地面积增加 18.785 亩，增加面积为开垦灌木林

地。经套合扎鲁特旗耕地保护红线和基本农田数据库显示已纳入耕地保护目标和永久基本农田范围。但经与举报人黄
某承包的 1156 亩林地范围比对，未发现重合情况。因此，群众反映的“破坏林地”情况属实，涉嫌面积为 18.785 亩，但未开
垦举报人的林地，“侵占”情况不属实。

2. 关于“2021 年郑某某种植农作物面积不是 272.18 亩”问题不属实。
2021 年 5 月，原扎鲁特旗森林公安局调查案件时测量郑某某种植农作物面积 272.18 亩。接到本次案件后，扎鲁特旗委

托第三方公司对郑某某耕地重新测量，面积为 273.32 亩。两次测量面积相差 1.14 亩，系测量设备的精度和参数不同导致的
误差。因此，群众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其中“苏木以引进项目为由引水倒灌，将伊和浩坦塔拉嘎查西南侧 400 亩防护林破坏”问题不属实；“目前仍为水滩不

能补种树木”问题属实。
群众反映的地块位于阿都沁苏木伊和浩坦塔拉嘎查伊和浩坦塔拉小组西甸子东南侧。伊和浩坦塔拉小组西甸子历史

为水泡子，地势低洼。2022—2024 年阿都沁苏木连续遭遇汛期强降雨，年降水量分别为 624.9 毫米、416 毫米、668.1 毫米，较
科左后旗常年降水量平均值超出近 250 毫米。上游茂道吐苏木、阿都沁苏木部分嘎查村雨水汇集到伊和浩坦塔拉嘎查乌
兰图来泡子后，因四周没有排水渠道，水位不断上涨，流入伊和浩坦塔拉小组西甸子，造成投诉人约 370 亩林地被淹。为最
大限度降低投诉人损失，2023 年阿都沁苏木政府和科左后旗林草局为投诉人被淹林地办理低产低效林采伐许可证，采伐
面积 375 亩，林木已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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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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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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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
目标

落实整
改措施，加
强 草 原 监
管，减少环
境影响。

根据专
业机构检测
结果，分类
采取对应措
施。

严格落
实企业生态
环境保护主
体责任，做好
噪声、粉尘的
污染防治工
作，加强日常
监管，对发现
的违法违规
问题依法处
理。

针对群
众反映的奥
鑫化工有限
公司废气扰
民问题，督促
企业严格落
实生态环境
保护主体责
任，稳定运行
污染物防治
设施，积极开
展数据监测，
确保各项污
染物达标排
放，进一步提
升废气收集、
处理能力。

加强巡
查力度，积极
与群众解释
沟通，取得群
众理解。

依法依
规查处破坏
林地行为，向
存疑群众告
知案件查处
相关情况。

待地块
符合林木栽
植条件后，完
成采伐迹地
更新。

处理和整改情况

依法依规对 3眼井占用草原问
题进行查处，符合条件的补办草原
手续，不符合补办条件的完成拆除
并恢复草原植被，查清是否存在严
重污染地下水情况并依法依规处置
到位。

针对使用“固废”作为路基垫层
问题，要求企业对约60米长的施工
路面设置围挡保持现状，通辽市生态
环境局奈曼旗分局将依据检测结果
确定企业是否存在违法问题，并依法
进行处理。同时，要求企业对未硬化
道路及时硬化，每天定时洒水降尘，
对车辆运输的物料密闭苫盖，防止扬
尘污染，同时要求规范固废存储，全
部存储于密闭储存场内。

针对群众反映的噪声、粉尘
污染问题。工作人员已严格要求
子午线公司，一是对铁路两侧汽
运路线加强洒水降尘和清理，降
低道路运输扬尘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二是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集装
箱倒装过程中的粉尘控制，避免
因煤炭倒装产生扬尘对周边环境
造成影响；三是调整作业时间，
避开休息时段，避免倒装、运输
噪声对周边村民造成影响。

1.针对企业颗粒物、氯化氢指标
监测结果存在超标情况，通辽市生态
环境局已开展立案调查。

企业目前已制定《通辽市奥鑫化
工有限公司环保提标改造方案》，针
对有组织废气排放方面，计划加装颗
粒物及酸性气体排放的处理装置，提
升有组织尾气治理能力；针对无组织
废气排放方面，计划在罐区区域范围
内新增一套酸性气体吸收装置，加强
罐区无组织气体治理。同时，落实环
境保护相关要求，开展全面隐患排
查，做好日常环保管理。

2. 科尔沁区严格落实整改措
施，紧盯既定的办理时限，持续加大
对奥鑫化工有限公司的督办力度，
提升大气污染物治理能力，完善企
业监督管理制度，实现企业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全流程监管。

群众反映地块“占用林地建设养
殖场”问题已核查完毕，地块不属于林
地，不存在违规违法行为。

1.责成乌额格其牧场将郑某某涉
嫌开垦林地18.785亩有关问题线索
移交扎鲁特旗公安局依法查处。依据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业和草
原局、农牧厅联合印发的《关于以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明确草地
管理边界规范草地管理的通知》要求，
对该地块按照耕地管理。

2.责成乌额格其牧场持续强化对
林地、草地、耕地等资源的保护管理工
作，坚决杜绝毁林毁草的情况发生。

1.为了解决乌兰图来泡子积水问
题，科左后旗已在乌兰图来泡子上游
启动实施了达西木拉嘎查至黑喇嘛河
排涝工程，计划2025年7月20日前完
工，该工程投入运行后，乌兰图来泡子
上游的茂道吐苏木、阿都沁苏木部分
嘎查村排水不再进入乌兰图来泡子。

2.针对不能补种树木问题，由科
左后旗林草局、阿都沁苏木政府负责，
待该地块符合林木栽植条件后，及时
对采伐迹地进行更新。

是否
办结

阶
段
性
办
结

未
办
结

已
办
结

未
办
结

已
办
结

未
办
结

阶
段
性
办
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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